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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

日、2026年6月17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 公司估值较高、已偏离基本面，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731.03倍，公司所处的其他非金属材料

行业最新滚动市盈率为94.56倍，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估值较高且已偏离公司基本面。

● 公司股票价格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情形，存在股价短期快速

回落风险，不排除未来股价快速下跌的风险。

● 下游需求波动及公司经营业绩波动风险，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提升存在不及预期的不利风险。

● 公司产品扩产及落地的风险，公司实际产线扩建、产能投放节奏以及最终是否可以实施落地，

以及相关融资事项的申请及审批进度及最终是否可以实施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月17日连续3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就此情形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说明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异

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

公司目前正在筹划发行境外股份（H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

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 ）。 2026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相关议案，并经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6年5月15日，公司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

登了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资料。 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能否通过审议、备案和审核程序并最终实施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

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

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近日，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将公司列为“PCB概念” 。 公司主要产品电子级玻璃纤维布是PCB的基

础材料之一，公司长期专注于主要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营业务不存在重大变化。 经公司自查，公

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也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在此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热点概念炒作风险，审慎判断、理性决策。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于2026年6月10日披露了《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6-058），SHARP� TO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下简称 “SHARP� TONE” ）和

UNICORN� ACE� LIMITED（以下简称“UNICORN� ACE” ）因资金需求原因拟减持公司股份，其中

SHARP� TONE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045,864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UNICORN� ACE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18,091,

72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经核实，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前述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此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估值较高、已偏离基本面

公司近期股票涨幅较大，明显偏离上证指数增长幅度。截至2026年6月17日，公司收盘价为258.90元

/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更新时间：2026年6月16日)的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731.03倍。根据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中证行业分类显示， 公司所处的其他非金属材料行业最新滚动市盈率为94.56

倍，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估值较高且偏离公司基本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估值过

高带来的投资风险，审慎评估公司股票的合理价值。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至2026年6月17日累计上涨2310.61%， 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显著超过上证指数等相关指数涨幅。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较高，社会公

众股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小，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情形，存在股价短期

快速回落风险， 不排除未来股价有快速下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下游需求波动及公司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经营业绩受宏观经济周期、产业政策、下游应用领域需求波动、竞争格局、原材料价格波动、产

能扩建进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且电子布行业持续在进行技术的更新迭代，公司需持续保持产品的核

心竞争力并满足客户需求，若下游应用领域需求增长放缓或公司产品竞争力不及预期，公司可能会出现

销售增幅放缓、市场份额提升不及预期的情形；公司目前正在积极进行产能扩建以满足客户需求，但若

产线建设进度及产能释放不及预期，则会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提升存在不及预期的不利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公司产品扩产及落地的风险

公司子公司黄石宏和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石子公司” ）产线扩建、产能投放以及

最终实施落地需要时间，并且产能建设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实际产线扩建、产能投放节奏以及最终是

否可以实施落地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且黄石子公司扩产计划与公司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进度、银

行融资等资本需求相关，前述融资事项的申请及审批进度及最终是否可以实施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公司扩产及落地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在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月17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

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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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形成后，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征得全

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的情况下，于2026年6月1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9人。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王晓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参与表决的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经会议审议和出席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晓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5人，其中：

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王晓先生

战略委员会委员：刘磊先生、王雪峰先生、穆孙祥先生、刘志坚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3人，其中：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肖征山先生

审计委员会委员：王咏梅女士、黄俊先生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3人，其中：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王雪峰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王咏梅女士、魏春云先生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3人，其中：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王咏梅女士

提名委员会委员：王晓先生、肖征山先生

5、董事会预算委员会成员3人，其中：

预算委员会召集人：王晓先生

预算委员会委员：刘磊先生、王雪峰先生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职责的议案》

鉴于第十一届董事会于2026年6月17日正式成立，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职责，至董事会

聘任新一任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副总经理刘磊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同意授权副总经理刘磊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授权事项之日起，至公

司按照相关程序聘任总经理之日止。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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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一)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平安西二街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709,4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08

(三)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晓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副总经理刘磊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财务总监傅琳雁女士、副总经理占梁先生、董事会秘书魏

春云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8,553 98.3703 1,948,700 1.6279 2,200 0.0018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8,553 98.3703 1,948,700 1.6279 2,200 0.0018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60,753 98.3721 1,948,700 1.627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8,553 98.3703 1,948,700 1.6279 2,200 0.0018

5、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8,553 98.3703 1,948,700 1.6279 2,200 0.0018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8,900 70.4847 1,948,700 29.4820 2,200 0.0333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4,553 98.3670 1,948,700 1.6279 6,200 0.0052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子公司向公司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4,553 98.3670 1,948,700 1.6279 6,200 0.0052

9、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坏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4,553 98.3670 1,948,700 1.6279 6,200 0.005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4,553 98.3670 1,948,700 1.6279 6,200 0.005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44,553 98.3668 1,948,700 1.6280 6,200 0.0052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4,553 98.3670 1,948,700 1.6279 6,200 0.0052

13、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754,553 98.3670 1,948,700 1.6279 6,200 0.0052

14、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上饶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万年县汽车站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资产

由政府收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161,953 98.7073 1,541,300 1.2875 6,200 0.00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王晓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7,602,266 98.2397 是

15.02 选举刘磊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7,591,456 98.2307 是

15.03 选举黄俊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7,591,456 98.2307 是

15.04 选举穆孙祥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7,571,456 98.2140 是

15.05 选举刘志坚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7,591,456 98.2307 是

15.06 选举魏春云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7,571,456 98.2140 是

16.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王雪峰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7,591,457 98.2307 是

16.02 选举肖征山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7,591,457 98.2307 是

16.03 选举王咏梅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7,591,457 98.230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661,100 70.5180 1,948,700 29.4820 0 0.0000

6

《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4,658,900 70.4847 1,948,700 29.4820 2,200 0.0333

11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4,654,900 70.4242 1,948,700 29.4820 6,200 0.093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王晓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502,613 68.1202 是

15.02 选举刘磊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491,803 67.9567 是

15.03 选举黄俊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491,803 67.9567 是

15.04 选举穆孙祥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471,803 67.6541 是

15.05 选举刘志坚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491,803 67.9567 是

15.06 选举魏春云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471,803 67.6541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王雪峰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491,804 67.9567 是

16.02 选举肖征山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491,804 67.9567 是

16.03 选举王咏梅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491,804 67.9567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表决。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6项议案、第11项议案。 关联股东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刘志坚对第6项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刘志坚对第11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海涛律师、何思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35� � � � � � � �证券简称：大众公用 公告编号：2026-024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515号徐家汇中心城际酒店三楼柏林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7,452,85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06,291,8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60,9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961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3.92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3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 （或H股股东以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以邮件形式出具的其征集的H股股东委任投

票反馈结果）与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姜国芳先生、李颖琦女士、杨平先生、刘峰先生均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赵飞女士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1,658,590 95.0965 32,773,861 4.6403 1,859,400 0.2632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2,639,589 95.1006 32,793,861 4.6365 1,859,400 0.2629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2,591,490 95.2286 32,201,361 4.5592 1,499,000 0.2122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3,572,489 95.2325 32,221,361 4.5556 1,499,000 0.2119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090,808,

558.09元。 公司2025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52,434,675股，以此计算合计拟

派发现金红利147,621,733.75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35.56%。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若公司发生总股本变动，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实施办法与时间，公司另行公告。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气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1,620,371 95.0911 32,761,261 4.6385 1,910,219 0.2704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2,601,370 95.0952 32,781,261 4.6348 1,910,219 0.2700

3.02、议案名称：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及劳务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166,047 82.9589 33,404,761 15.8205 2,577,184 1.2206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147,046 83.0299 33,424,761 15.7553 2,577,184 1.2148

3.03、议案名称：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及劳务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952,106 94.9964 32,390,067 4.5859 2,949,678 0.4177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1,933,105 95.0007 32,410,067 4.5823 2,949,678 0.4170

3.04、议案名称：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大众运行物流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和劳务的日常关联交

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1,167,006 95.0269 32,178,967 4.5560 2,945,878 0.4171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2,148,005 95.0311 32,198,967 4.5524 2,945,878 0.4165

3.05、议案名称：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大众运行物流向燃气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服务的日常关联交

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6,897,171 93.5630 32,614,767 5.9036 2,947,178 0.5334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17,878,170 93.5710 32,634,767 5.8965 2,947,178 0.5325

3.06、议案名称：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交通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164,706 94.8850 32,764,367 4.6389 3,362,778 0.4761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1,145,705 94.8894 32,784,367 4.6352 3,362,778 0.4754

3.07、议案名称：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125,606 94.8794 32,330,067 4.5774 3,836,178 0.5432

H股 980,999 98.0020 20,000 1.99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1,106,605 94.8838 32,350,067 4.5738 3,836,178 0.5424

3.08、议案名称：本公司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及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440,047 83.0887 32,584,467 15.4321 3,123,478 1.4792

H股 940,999 97.9188 20,000 2.081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381,046 83.1559 32,604,467 15.3716 3,123,478 1.47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1,118,156 95.0199 32,636,617 4.6208 2,537,078 0.3593

H股 760,999 97.4392 20,000 2.560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1,879,155 95.0226 32,656,617 4.6186 2,537,078 0.358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3,025,057 93.8741 40,042,716 5.6694 3,224,078 0.4565

H股 203,000 21.1239 757,999 78.876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63,228,057 93.7752 40,800,715 5.7689 3,224,078 0.455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及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8,803,155 94.6922 36,127,312 5.1151 1,361,384 0.1927

H股 203,000 21.1239 757,999 78.876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69,006,155 94.5922 36,885,311 5.2153 1,361,384 0.1925

公司未来12个月拟使用不超过总额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拟使用不超过总额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上述金额均包含公司及子公司已有的现存投资理财金额和未来12个月的新增金额。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

环滚动使用。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公司债券及境外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953,206 94.8550 33,201,367 4.7008 3,137,278 0.4442

H股 940,999 97.9188 20,000 2.081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0,894,205 94.8592 33,221,367 4.6972 3,137,278 0.4436

公司本次债券及境外债注册发行规模合计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含外币折算（含35亿元），可一次或多次或多期发行。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1,755,306 95.1102 31,568,142 4.4696 2,968,403 0.4202

H股 940,999 97.9188 20,000 2.081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2,696,305 95.1140 31,588,142 4.4663 2,968,403 0.4197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6年度境内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按标准支

付审计费用。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1,427,923 95.0638 32,059,325 4.5391 2,804,603 0.3971

H股 203,000 21.1239 757,999 78.876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71,630,923 94.9633 32,817,324 4.6401 2,804,603 0.3966

同意续聘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2026年年度境外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按标准支付审计费用。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103,846 93.4911 44,675,335 6.3466 1,142,509 0.1623

H股 403,000 34.7115 757,999 65.288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8,506,846 93.3943 45,433,334 6.4437 1,142,509 0.1620

1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403,945 94.6702 36,658,736 5.2078 859,009 0.1220

H股 740,999 97.3719 20,000 2.628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67,144,944 94.6731 36,678,736 5.2050 859,009 0.121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杨国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664,349,285 93.9072 是

12.02 关于选举梁嘉玮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664,603,981 93.9432 是

12.03 关于选举汪宝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663,861,593 93.8383 是

12.04 关于选举赵晔青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67,032,528 94.2865 是

12.05 关于选举金永生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68,908,419 94.5517 是

1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姜国芳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65,525,246 94.0734 是

13.02 关于选举李颖琦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65,763,485 94.1071 是

13.03 关于选举杨平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64,244,591 93.8924 是

13.04 关于选举郑伟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68,372,382 94.475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21,244,735 38.6654 32,201,361 58.6064 1,499,000 2.7282

3.01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 南通大众

燃气等向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气等日常

关联交易

20,273,616 36.8980 32,761,261 59.6255 1,910,219 3.4765

3.02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购

买商品、接受服务及劳务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18,963,151 34.5129 33,404,761 60.7966 2,577,184 4.6905

3.03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

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 接受服务及劳务

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19,605,351 35.6817 32,390,067 58.9499 2,949,678 5.3684

3.04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 大众运行

物流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服务和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19,820,251 36.0728 32,178,967 58.5657 2,945,878 5.3615

3.05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 大众运行

物流向燃气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和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19,383,151 35.2773 32,614,767 59.3588 2,947,178 5.3639

3.06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交通及其子公司

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18,817,951 34.2486 32,764,367 59.6311 3,362,778 6.1203

3.07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

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18,778,851 34.1775 32,330,067 58.8407 3,836,178 6.9818

3.08

本公司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开

展融资租赁及保理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19,237,151 35.0116 32,584,467 59.3037 3,123,478 5.6847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贷款

额度的议案

19,771,401 35.9839 32,636,617 59.3986 2,537,078 4.6175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11,678,302 21.2545 40,042,716 72.8777 3,224,078 5.8678

6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

资及委托理财的议案

17,456,400 31.7706 36,127,312 65.7517 1,361,384 2.4777

7

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公司债券及境外债

的议案

18,606,451 33.8637 33,201,367 60.4264 3,137,278 5.7099

8

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0,408,551 37.1435 31,568,142 57.4540 2,968,403 5.4025

9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年度境外审计机

构的议案

20,081,168 36.5477 32,059,325 58.3479 2,804,603 5.1044

1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9,127,252 16.6116 44,675,335 81.3090 1,142,509 2.0794

11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7,427,351 31.7178 36,658,736 66.7188 859,009 1.5634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杨国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2,841,531 9.1667 是

12.02 关于选举梁嘉玮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3,096,227 9.3485 是

12.03 关于选举汪宝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2,353,839 8.8186 是

12.04 关于选举赵晔青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5,524,774 11.0821 是

12.05 关于选举金永生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7,400,665 12.4212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姜国芳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3,437,492 9.5921 是

13.02 关于选举李颖琦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3,675,731 9.7622 是

13.03 关于选举杨平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2,156,837 8.6779 是

13.04 关于选举郑伟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284,628 11.6245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年度股东会无特别决议案，全部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3.02、3.05、3.08涉及关联交易，议案3.05的关联股东为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议案3.02、3.08的关联股东为上海大众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上关联股东均须回避表决，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议案10与议案11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数

不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数，在计算该等议案所涉股东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时，均已剔除与该等议案具有关联关系的关联

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博文、游广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提出临时提案的程序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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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和议案于2026年6月11日以送达及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26年6月17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局主席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杨国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局主席（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十三届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设立第十三届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成员为：杨国平、梁嘉玮、杨平。 其中，

杨国平任召集人、主任委员，赵飞任执行秘书（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十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设立第十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姜国芳、杨国平、李颖琦。 其中，姜国芳任

召集人、主任委员，陆文倩任执行秘书（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十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设立第十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李颖琦、姜国芳、郑伟。 其中，李颖琦任召

集人、主任委员，张乙珺任执行秘书（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十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设立第十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姜国芳、杨国平、杨平。 其中，姜国

芳任召集人、主任委员，胡军任执行秘书（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指定首席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的《上市规则》条文，同意指定姜国芳先生为首席独立非执行董事。

首席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责与其他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责无异。 首席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主要职责为促进及加强(i)独立非执

行董事之间；(ii)独立非执行董事与其他董事会成员之间；及(iii)与股东（尤其是少数股东）的沟通。 首席独立非执行董事于本公司

并非行政职务，且于本公司并未担任任何管理职务。 指定首席独立非执行董事可提升董事会的效能及多元化，并进一步完善公司

良好的企业管治常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资

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梁嘉玮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梁嘉玮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通过，同意聘任李伟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梁嘉玮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通过，同意聘任张荣峥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梁嘉玮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通过，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胡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资

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赵飞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授权代表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陆文倩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证

券事务授权代表（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人员任期至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董事会谨对原公司副总裁兼任财务总监蒋贇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履职、统筹财务管理各项工作，为公司稳健经营作出重要

贡献致以诚挚谢意；同时对原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曹菁先生多年恪尽职守、深耕证券事务工作，为公司规范治理及资本市场稳健

运营所作贡献致以诚挚谢意。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 备查文件：

1、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简历

杨国平：男，1956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MBA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兼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加冷松芝汽车

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中国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副会长。

梁嘉玮：男，1973年出生，工商管理学硕士，经济师（金融）。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兼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大众燃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上市公司协

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上海市股份公司联合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

姜国芳：男，1957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兼任天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 曾任申万巴黎、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申万宏源集团副总经理、顾问。

李颖琦：女，1976年出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导，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非执业）。 现任本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兼任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 平：男，1969年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上海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战略总监、中

国资产管理30人论坛理事。 曾任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CEO兼总裁、香港赛领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上海赛领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 伟：男，1955年出生，德国帕桑大学法学博士，美国罗格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002454）独立董事。

李伟涛：男，1978年出生，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党总支书记、行政总监、工会主席，兼任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上

海大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秘书长。

张荣峥：女，1973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大众运行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胡 军：男，1970年出生，会计专业硕士，注册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财务副总监。

赵 飞：女，1978年出生，法律硕士。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法务部总经理，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乙珺：女，1972年出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现任本公司财务副总监。

陆文倩：女，198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本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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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及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6年6月15日、6月16

日和6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6月15日、6月16日和6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及销售。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

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的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

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除了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未发现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或其他事项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或者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6月15日、6月16日和6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12%。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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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3月1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467号）以及《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95,560,000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45元，募集资金总额2,497,482,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54,614,665.06元（不含

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342,867,334.94元，以上募集资金于2025年7月3日到位，已经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46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北京屹唐半导

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并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严格按照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1

北京屹唐半导

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21130100100684767 本次注销

2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0200316819100369546 本次注销

3 招商银行北京亦庄支行 110920851710000 本次注销

三、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全部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成，满足结项条件，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

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投入进度

（%）

销户转出金额

募集资金

余额

屹唐半导体集成电路装

备研发制造服务中心项

目

642,867,334.94 45,572.59 642,867,334.94 100.00 45,572.59 -

屹唐半导体高端集成电

路装备研发项目

1,000,000,000.00 56,965.72 1,000,000,000.00 100.00 56,965.72 -

发展和科技储备资金 700,000,000.00 41,710.77 700,000,000.00 100.00 41,710.77 -

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节余募

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1000万元，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其他用途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会审议。

四、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 且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节余资金已全部转入公司其他银

行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为便于公司账户统筹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于近日将相关账户注销，公

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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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671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93.0559万股，发行价格92.18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156,065.89万元人民币，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4,690.13万元人民币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41,375.76万元。

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6年1月22日出具了《验资报

告》（天健验〔2026〕3-9号）。

二、本次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开立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为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恒运昌京昇半导体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恒运昌” ）并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恒运昌申昇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恒运昌” ）、恒运昌真空技术（武汉）有限公司、恒运昌真空技术（合肥）有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营销

及技术支持中心项目” 的实施主体。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人员全权根据募投项目实施需要与进

度，办理本次新增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并与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

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等有关的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和实施。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和使用，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恒运昌、上

海恒运昌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余额（元）

募投项目名称

恒运昌京昇半导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8110301082568878510 0 营销及技术支持中心项目

恒运昌申昇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8110301081668878521 0 营销及技术支持中心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除协议主体、专户账号外，其他条款均相同。 以公司、北

京恒运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为示例，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恒运昌京昇半导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各方经协

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8110301082568878510，截至

2026年6月10日， 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营销及技术支持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 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

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

乙方及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并通知丙方。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

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

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存

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

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

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纯然、曹阳或其他项目组成员（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深

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附录》，下同）可以随时到乙

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

“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除上述保荐代表人、其他项目组成员以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

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丙方接收账户对账

单的邮箱地址为project_szcsl@citics.com。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仅对甲方提交的出款申请进行表面一致性的审查，本协议所

述表面一致性审查，系指对出款申请中的要素是否齐全、要素是否与所附业务背景相关材料表面一致、印鉴

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 （仅适用于柜面出款）、 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所附业务背景相关材料表面一

致、是否与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 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

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6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

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

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

不成，各方同意以方案二处理。

【方案二】向甲方一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